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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
保护区管理办法

（１９９２年９月１０日山东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５日山东省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关于修订《山东
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等十一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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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保护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拯救濒于灭绝的生物物种，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国务院
批准、林业部发布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 行 政 区 域 内 森 林 和 野 生 动 物 类 型 自 然 保 护 区
（以下简称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和管理，适用本办法的规定。

第三条　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省的自然保护区工作。
市（地）、县（市、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的自然保护区工
作。

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自然保护区的义务，对侵
占或者破坏自然保护区的行为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五条　在自然保护区管理、资源保护和科学研究工作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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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

第六条　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建立自然保护区：
（一）各种典型的自然生态系统地区或已遭到破坏而经保护可

恢复同类自然生态系统的地区；
（二）珍贵稀有或者有特殊保护价值的动植物种的主要生存繁

殖地区，包括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陆生野生动物的主要栖息、繁殖
地区，候鸟的主要繁殖地、越冬地和停歇地，珍贵树种和有特殊价
值的植物原生地，野生生物模式标本的集中产地；

（三）其他有特殊保护价值的林区。
第七条　自然保护区分级建立。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按国家有关规定报批。
省级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由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向省

人民政府报送《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申报书》及有关论证材料，经
省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组织评审后，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市（地）级和县级自然保护区的报批办法，由同级人民政府规
定。

第八条　建立自然保护区应严格掌握标准，注意保护对象的
完整性和最适宜的范围，考虑当地经济建设和群众生产、生活的需
要。建立自然保护区应当严格控制范围，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妥善解决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问题。

第九条　经批准建立的自然保护区，由县级人民政府设立界
标。

第十条　自然保护区的解除和范围的调整，必须经原审批机
关批准；未经批准不得改变自然保护区的性质和范围。

第三章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

第十一条　自然保护区实行分级管理。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
护区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市（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市
（地）级和县级自然保护区，由市（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县（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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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管理。
第十二条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属事业单位，其机构的设

置和编制的配备，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和行政隶属关系报请同级编
制部门或人民政府审批，所需的基建投资和事业经费按现行计划、
财政体制办理。

第十三条　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的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开展保护自然资源

的宣传教育工作；
（二）制定自然保护区的管理制度，保护和管理自然保护区内

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
（三）组织调查主要保护对象的分布数量，建立健全资源档案，

掌握资源动态变化情况；
（四）进行植被、土壤、气象、生态等方面的科学考察和研究，探

索自然演变规律和合理利用森林资源的途径；
（五）对珍稀动物、植物的生态进行观察研究，负责珍稀动物、

植物资源的引种、驯化、保护和发展，拯救濒于灭绝的物种；
（六）加强社会合作，为科学实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服务；
（七）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提出处理建议。
第十四条　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自然资源状况，

将自然保护区 划 为 核 心 区、实 验 区。核 心 区 只 供 进 行 观 测 研 究。
实验区可以进行科学实验、教学实习、参观考察和驯化培育珍稀动
物、植物等活动。

第十五条　进入自然保护区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参观考
察、拍摄影片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报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涉及其他有关主管部门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其他有关
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六条　任何部门、团体、单位与国外签署涉及自然保护区
的协议，接待外国人到自然保护区从事有关活动，必须征得批准机
关的同意。

第十七条　经批准进入自然保护区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参观考察、拍摄影片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应按规定缴纳保护管理
费。保护管理费的征收标准和管理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八条　自然保护区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由自然保护
区管理机构统一管理。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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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不得进入自然保护区建立机构和修筑设施。
第十九条　自然保护区的林木，严禁进行生产性采伐。进行

抚育间伐和次生林改造的，必须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条　在自然保护区内禁止狩猎、挖土、采石、筑坟、围湖

（围海）造田、野外用火等损害自然资源、自然景观和污染环境的活
动。

第二十一条　在自然保护区内从事探矿、开矿等活动，必须经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在自然
保护区内勘探、开采矿产资源。

第二十二条　自然保护区内的标志、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毁坏。

第四章　法 律 责 任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在自然保护区狩猎、野外用火
的，污染自然保护区环境的，由有关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
给予处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九条规定，对自然保护区的林
木进行生产性采伐的，或者未经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进行
抚育间伐和次生林改造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对
有关责任人员，依照国家规定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
二十一条规定，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处罚。

（一）未经批准擅自进入自然保护区从事科学研究、教学实习、
参观考察、拍摄影片等活动的，给予劝阻警告，劝阻警告不听的，可
处以一百元至五千元的罚款；

（二）在自然保护区内挖土、采石、筑坟以及从事其他破坏自然
资源、自然景观活动的，责令恢复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三百
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三）未经批准，擅自在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的，责令拆除，恢
复原状，可以并处五百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四）在自然保护区内开垦或者围湖（围海）造田的，责令恢复
原状，并处以三百元至一万元的罚款；

（五）未经批准，在自然保护区内勘探、开采矿产资源的，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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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侵害，赔偿损失，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一千元至一万元的罚
款。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毁坏自然保护区
标志、设施的，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
失，可以并处一百元至五千元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执行罚没处罚时，必须使用
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罚没收入全部上缴同级财政，不得截
留、挪用。

第二十八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
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
请复议；对上一级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
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
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
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
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省林业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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